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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4 ]10 号

卫生部关于印发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标示管理规范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根据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的需要 ,现将《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标示管理规范》印发你们 ,

请遵照执行。执行中的问题 ,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 :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标示管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四年一月八日

附件 :

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标示管理规范

第一条　为方便公众了解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和自身食品卫生管理水平 ,接受社会

对食品卫生管理工作的监督 ,促进食品行业健康发展 ,根据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要求 ,制定本

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第三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的要求 ,按年度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食品生

产经营条件和自身食品卫生管理水平进行分级 ,确定 A、B、C、D 四个等级。

第四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卫生许可证的右上方加贴“食品卫生等级标志”。格

式见附件 1。

第五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其生产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张贴或悬挂“食品卫生等级标牌”。格

式见附件 2。

第六条　食品卫生等级标牌上应当标示下列内容 :

(一)中国卫生监督标志 ;

(二)食品卫生等级 ;

(三)核定的卫生行政部门名称。

第七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将食品卫生等级标志标示于其产品包装上。

第八条　按照 GMP 或 HACCP 管理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经过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复核 ,符合食品卫生监

督量化 A 级水平要求的 ,可以在其产品包装上标示 A 级标志。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A、B 级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自动停止使用食品卫生等级标志和标牌 ,卫

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公告。

(一)连续六个月以上不生产经营食品的 ;

(二)被吊销或注销卫生许可证的 ;

(三)造成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病的 ;

(四)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在年检或换发卫生许可证时 ,应当根据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卫生等级变化情

况及时更换其食品卫生等级标志、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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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告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卫生等级核定结果。

第十二条　本规范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1 :

规格
颜色

C M Y K

食品卫生等级标志 直径 :415 cm 100 50 0 0

附件 2 :

文字内容 字体 字号
颜色

C M Y K

食品卫生等级 黑体 83 75 67 68 90

A(B、C) Basemic symbol 169 75 67 68 90

级单位 隶书 169 75 67 68 90

⋯卫生厅局 黑体 78 75 67 68 90

规格 :50 cm ×36 cm

　　　　　　　　　　食 品 卫 生 等 级

　　　A 　级 　单 　位

3 3 3 卫生厅局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4 ]138 号

卫生部关于更正《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有关条款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现将我部印发的《卫生部关于印发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的通知》(卫法监发[2003 ]180 号)中的附件《散

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第十五条内容更正为 :违反本《规范》第四条规定 ,经营者未向制售者索取查验并留存

卫生许可证和检验合格证明的 ,应按照《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特此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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